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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581 200581    证券简称：威孚高科 苏威孚 B   公告编号：2024-067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根据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整体战略布局，并基

于公司对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威孚力达”）未来发展的

信心，公司拟以19,111.82万元自有资金收购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

锡产业集团”）持有的威孚力达5.1923%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威孚力达

100%股权，威孚力达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对方无锡产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于2024年10月23日分别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第十一届监事会

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少数股东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

联董事尹震源、徐云峰、冯志明、赵红、黄睿已回避表决。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并取得全体独立董事同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事项在

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无锡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60026543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无锡市县前西街 168 号 

法定代表人：姚志勇 

注册资本：592,794.02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1995 年 10 月 5 日 

经营范围：利用自有资产对外投资；房屋租赁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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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国内贸易（不含国

家限制及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无锡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有 59.62%股

权，无锡市国发资本运营有限公司持有 35.97%股权，江苏省财政厅持有 4.41%股权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2023 年度的营业总收入 7,815,196.57

万元；净利润 196,201.50 万元；2023 年末净资产 4,144,820.83 万元。 

关联关系：无锡产业集团为公司控股股东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交易标的名称、类别及权属状况 

本次交易标的为威孚力达 5.1923%股权，本次交易类别为收购股权。该交易标的产

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存在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

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公司章程》或其他文件中亦不存在法律法规之外其他限制股

东权利的条款，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2、企业名称：无锡威孚力达催化净化器有限责任公司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6136001598D 

4、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5、注册地址：无锡惠山经济开发区欣惠路 559 号 

6、法定代表人：王晓东 

7、注册资本：50,259.63 万元人民币 

8、成立日期：1995 年 5 月 9 日 

9、经营范围：消声器、净化器、减震降噪器、船用配件、汽车座椅、汽车内饰件

及其它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噪声振动控制和计算机系统、环保技术、机动车尾气后处理

技术的技术开发、转让、咨询、中介及服务；消声器、净化器、船用配件、汽车座椅、

汽车内饰件及其它汽车零部件及配件、蜂窝陶瓷载体、净化催化剂、废气净化设备、机

动车排气系统零部件、尾气后处理系统零部件的生产、销售；通用机械、电气机械及器

材、仪器仪表、通信设备（不含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和发射装置）及电子产品、

五金产品、建筑材料、装饰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自有房屋租赁；机械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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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租赁（不含融资租赁）；道路普通货物运输。（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10、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指标： 

截止 2023 年 12 月 31 日，资产总额为 547,647.42 万元，负债总额为 267,920.67 万

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250,492.97 万元，净资产为 278,536.78 万元；2023 年度，营业收

入为 360,531.34 万元，营业利润为 21,765.95 万元，净利润为 23,217.21 万元，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81,422.27 万元。（经审计） 

截止 2024 年 9 月 30 日，资产总额为 607,574.80 万元，负债总额为 296,512.62 万

元，应收款项总额为 237,447.89 万元，净资产为 310,068.38 万元；2024 年 1-9 月，营

业收入为 266,735.12 万元，营业利润为 32,272.81 万元，净利润为 30,130.75 万元，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72,062.74 万元。（未经审计） 

11、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公司持有 94.8077%股权，无锡产业集团持有 5.1923%

股权。 

12、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北方亚事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北方

亚事评报字[2024]第 01-984 号），威孚力达在评估基准日 2023 年 12 月 31 日的母公司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 269,692.32 万元，股东全部权益采用收益法的评估

结果为 368,080.00 万元，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评估基准

日至相关评估结果披露日期间，未发生可能对评估结论产生重大影响的事项。本次关

联交易的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次交易事项目前正处于筹划阶段，尚未签订交易协议；授权公司董事长在具体

实施时签订有关协议（包括但不限于正式收购协议等在内的相关法律文件的签署）。 

 

六、涉及关联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交易事项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不涉及公司股权

转让或者高层人事变动计划安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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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公司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 

本次交易完成后，如业务关系存在关联交易情形，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要求及时

履行审批及信息披露程序。公司不会因本次交易与公司关联人产生同业竞争。本次交

易完成后，不影响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其关联人在人员、资产、财务上的独立性，本次交

易不会导致公司缺乏独立性。 

 

七、本次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威孚力达以汽车、摩托车、非道路机械尾气处理、工业废气净化为主导产业，是内

燃机排气系统集成解决方案提供者，是国内内燃机后处理行业的头部企业。公司本次

收购威孚力达剩余股权，有利于进一步整合资源，实现公司业务结构与治理结构的逐

步优化，更好地实施战略布局。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本次收购股权的资金来源

于自有资金，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八、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 年年初至今，除本次交易外，公司与无锡产业集团（包含受同一主体控制或

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金额为 246.29 万元。 

 

九、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公司 2024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议，独立董事一致

认为：公司本次交易符合公司战略发展方向，有利于提升公司整体经营能力，促进公司

长期战略发展目标的实现。本次交易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对公司财务状况

和经营成果不会构成重大影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等的规定。本次交易定价

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交易事项，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十、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十一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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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无锡威孚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月二十五日 


